
2

Taiwan Power Company

  電力源頭—發電與輸電、變電、配電

一、發電系統—電力的製造工廠

（一）水力發電

水力發電係利用位於高處的水（具有位能）往低處

流動時，將位能轉換為動能，裝設在水道低處的水

輪機，因水流的動能推動葉片而轉動，將動能轉換

為機械能，再將水輪機連接至發電機，帶動發電機

的轉動，將機械能轉換為電能。水力發電一般可分

為川流式、水庫式及抽蓄式發電。川流式、水庫式

發電廠即依此原理運轉，發電用水再供給河川下游

使用；抽蓄式發電廠設有上、下池水庫，上池水庫

位於高處，而下池水庫位於低處，在白天用電尖峰時，由上池水庫放水發電，發電用水貯存於下池

水庫，夜間則利用系統過剩的電力，將下池水庫的水抽回上池水庫（電能轉換為位能），供白天用

電尖峰時發電。

（二）火力發電

1.汽力機組以煤炭、重油、液化天然氣為燃料，在

鍋爐內燃燒所產生的熱能，讓水受熱而成為蒸

汽，在不斷受熱下，使水變成高壓高溫的蒸汽，

然後運用此高溫高壓蒸汽的能量，推動汽輪機運

轉帶動發電機發電。

2.複循環機組係利用空氣經過壓縮機壓縮後與燃料

（高級柴油或液化天然氣）在燃燒筒內燃燒，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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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生之燃氣噴入渦輪機推動葉片，帶動發電機產生電力。在單循環運轉時，由渦輪機排出的燃氣

直接由煙囪排放；而在複循環運轉時，則讓燃氣進入熱回收鍋爐，利用其餘熱將鍋爐中的水加熱

產生蒸汽，推動汽輪發電機產生電力，熱交換後的燃氣再由高煙囪排放至大氣中。

3.柴油機組亦是火力發電的一種，一般以柴油（或重油）為燃料，在汽缸內燃燒所產生的動力，帶

動發電機運轉發電。此種發電方式主要使用於用電量小的離島，或是作為大樓及工廠等之緊急發

電機用。

（三）核能發電

核能發電是利用原子核分裂時產生的能量，將反應器中的冷卻水加熱成為蒸汽，然後藉由蒸汽推動

汽輪機，再帶動發電機轉動產生電能。核分裂是利用慢中子撞擊鈾235原子核產生核分裂，而分裂後

產生的快中子經緩和劑（即水）減速成慢中子，再去撞擊另一個鈾235原子核，進而達到連鎖反應；

產生能量係因分裂過程中減少的質量轉化成為熱能。目前核能發電使用之核燃料中的鈾元素以二氧

化鈾形式存在，其中鈾235的濃縮度不到5％，不同於原子彈的鈾235濃縮度必須在90％以上，核能

電廠於設計時已考慮各種假想事故狀況，並已安裝多層的安全控制及保護裝置，使於事故狀況發生

時達到安全停機功能。目前各核能電廠均相當重視「如何防範安全設備故障及人為錯誤」之訓練，

同時在執行各項定期/突發等操作時皆依照標準作業程序書及運轉規範操作，以期儘量減少發生事故

機率。在日本311福島事故發生後，本公司更進行核

能總體檢並加強因應天然災害應變能力，管制單位

行政院原子能委員會已完成我國核電廠初步安全評

估，評估結果確認我國三座核電廠目前無重大或立

即之弱點，安全運轉無虞。面對未來複合式天災，

本公司將更有信心做好防災、救災的整備，以保障

民眾的健康與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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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再生能源發電方式

1. 風力發電：係利用風機葉片將風之動能轉變為機械能帶動發電機產生電力的發電方式。目前台電

公司於台灣本島及離島地區共規劃設置160部風力發電機組，總裝置容量約28萬瓩，至100年底止

已全部完工運轉。

2.太陽光能發電：係利用太陽電池將光能直接轉變成電能的一種發電方式，台電公司除早期已完成9

座太陽光電示範系統，總裝置容量為233.5瓩外，並規劃設置總裝置容量10,432瓩之「太陽光電第

一期計畫」，至100年底止已全部完工，另為充分展現台電公司推動再生能源之決心，於不增加

太陽光電一期計畫經費之情況下，修正計畫將於后里E/S、台中電廠D、E生水池前空地、通宵電

廠及興達電廠等廠址規劃增建9,200瓩之太陽光電系統，預計至103年底可建置完成。

3.地熱發電：地熱是存在於地球內部的熱能，地溫隨深度而增加，若有較高溫的熱源集中於地殼淺

部，則可提供充分的熱能，地熱發電係利用存在地球內部之熱能、溫泉水或蒸汽，以地熱井直接

取用蒸汽推動渦輪發電機或利用熱水加熱功媒再推動渦輪發電機以產生電力，近年地熱發電相關

技術快速發展，雙循環熱交換發電系統、封閉式取熱及深層取熱技術陸續被開發應用，已可解決

管路結垢、堵塞、腐蝕、造成溫泉枯竭

及尾水排放污染等問題，此類應用技術

可能成為未來地熱發電應用主流，台電

公司已密切關注其發展情況，將俟研究

評估後適時引進應用。

4.此外尚有潮流發電、波浪發電、洋流發

電、海洋溫差發電等方式，惟因相關技

術仍有待突破，目前仍處於研究發展階

段，尚無法達到商業運轉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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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輸電、變電與配電系統

（一）輸電系統

火力、核能電廠由於需要大量的海水（冷卻水），多位在遠離都市的海濱，水力電廠則位於偏遠的

山區；因此所發出來的電，需藉由輸電線路長距離的輸送到都市、工業區等地使用。由於各地區的

電力需求不同，且電廠的發電量未必能符合附近地區的用電需求，因此輸電線路架設成網狀分佈，

以靈活調度電力。為了降低長距離傳送電力所造成的傳輸損失，將輸電電壓提高，可降低輸電電

流，以減少線路損失。由於降低輸電電流，導線線徑可減小，重量減輕，可降低建設成本。目前台

灣的輸電線路按電壓可分為345kV、161kV、69kV三等級。

（二）變電系統

發電機輸出端的電壓，一般在11kV到24kV之間，在送到輸電系統之前，利用電廠內的升壓變壓器將

電壓升高為輸電電壓345kV、161kV或69kV輸送。一般而言，當輸電線路到達負載中心（都市或工業

區等）前，先設置超高壓或一次變電所將電壓降為161kV或69kV，待輸送到位於負載中心的一次配電

或二次變電所後，再把電壓降為11.4kV或22.8kV送到配電系統。其間若有69kV以上之特高壓用戶，則

直接由台電變電所輸送電力到用戶自備變電站自行變壓使用。

（三）配電系統

二次（或配電）變電所送出來的電壓為11,400伏特或22,800

伏特，因該等級電壓較高無法讓一般用戶使用，因此在輸送到

家庭或小工廠前，先以架空或地下線路將電力送至道路旁電桿

上或路邊的變壓器，把電壓降為一般家庭、商店、小工廠使用

的110、220或380伏特，再以接戶線引接到用戶的電表後供用

戶使用。對於用電量較大的中型工廠，則直接以11,400伏特或

22,800伏特供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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